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2025 年度
[bookmark: _GoBack]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工作方案
为规范做好我院 2025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（以下简称 “大创”）项目结题验收工作，依据《大连海洋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》（大海大校发〔2024〕48 号）及学校《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院专业特色与项目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验收对象
1. 2025 年度我院立项的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（A 类、B 类） 大创项目；
2. 2024 年度我院延期验收的各级别大创项目。
二、组织保障
（一）评审专家小组
组 长：隋江华
副组长：张飞成
成 员：任玉清、高国栋、黄亚南、衣正尧、唐珏、孙鹏、许志远、于欣、李明智
职责：
1.统筹结题验收整体工作，审核工作方案、评分标准及验收结果，协调解决验收过程中的重大问题。
2.严格按照结题要求与评分标准，通过答辩评审项目成果，给出验收结论与评分意见。
（二）工作小组
组长：雷涛诚
成员：宋敬星、王时野
职责：负责材料收集、整理、审核、公示，答辩组织、记录归档，对接学校报送材料等日常工作。
三、时间安排
（一）材料准备阶段（2026 年 5 月 11 日 - 5 月 17 日）
各项目组对照结题要求，撰写结题报告、整理支撑材料（论文录用 / 发表证明、专利申请 / 授权证明、竞赛获奖证书、营业执照、收入证明、实物 / 软件成果、研究报告等）；
项目组提交材料至学院工作小组，完成初审，不合格材料退回限期修改。
（二）评审公示阶段（2026 年 5 月 11 日 - 5 月 22 日）
5 月 11 日 - 5 月 17 日：学院公示大创项目结题验收工作方案
5 月 18 日 - 5 月 19日：开展结题答辩，评审组现场评审、打分、出具意见；
5 月 19 日 - 5 月22 日：学院汇总答辩结果，公示《2025 年度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大创项目结题汇总表》及成果统计表，公示期 3 日，接受异议反馈并复核。
（三）材料报送学校阶段（ 5 月 22 日）
公示无异议后，学院完善纸质材料（盖章、签字）与电子版材料；
四、结题验收标准
（一）结题达标基本条件
依据《大连海洋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》（大海大校发〔2024〕48 号）文件中项目结题要求执行。
国家级项目：满足结题要求前 7 项中至少 2 项；
省级项目：满足结题要求前 7 项中至少 1 项；
校级 A 类项目：满足结题要求前 9 项中至少 1 项；
校级 B 类项目：满足结题要求 10 项中至少 1 项。
注：论文可提交录用证明，专利可提交申请证明，立项 1 年内补交原件复印件；弄虚作假者按学校规定处理。
（二）评分标准
	序号
	评审指标
	分值
	评分细则（直接对照打分）
	实际得分

	1
	项目任务与目标完成情况
	30
	1）全部完成设计 / 实验 / 样机 / 研究目标，无缺项：25-30
2）完成核心任务，少量非核心未达标：15-24
3）核心任务未完成，严重偏离立项：0-14 
	

	2
	专业创新性与行业应用价值
	25
	1）紧扣船舶 / 轮机 / 航海 / 海洋装备方向，创新突出、可落地转化：20-25
2）贴合专业，方案合理，有实用价值：10-19
3）创新不足，与本院专业关联度低：0-9
	

	3
	成果质量与佐证材料
	25
	1）有专利 / 论文 / 样机 / 实船测试 / 竞赛获奖等硬核成果：20-25
2）有完整报告、设计说明书、实验数据：10-19
3）无实质成果，仅文字拼凑：0-9
	

	4
	过程材料与规范合规性
	10
	1）过程记录、实验日志、经费凭证齐全真实：8-10
2）核心材料齐全，少量辅助资料缺失：4-7
3）材料缺失、造假、经费违规：0-3 
	

	5
	答辩表现与团队完成质量
	10
	1）汇报流畅，精通专业技术与项目细节，团队全员参与：8-10
2）汇报完整，熟悉项目内容，应答无重大错误：4-7
3）汇报混乱，对项目不熟悉，答非所问：0-3
	

	
	总分合计
	100
	
	



[bookmark: heading_0]结项等级判定
□ 优秀（≥85 分） □ 良好（70-84 分） □ 合格（60-69 分） □ 不合格（＜60 分）
[bookmark: heading_1]一票否决项（出现任意一项直接不予结项）
1. 未满足《大连海洋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》（大海大校发〔2024〕48 号）中规定的项目结题要求
2. 成果、报告、图纸存在抄袭、数据造假
3. 答辩缺席、逾期未提交完整材料
五、答辩流程
1.参与人员：项目负责人（主汇报）、项目成员、指导教师（可列席）、评审专家、工作小组成员；
2.汇报环节：各项目组汇报时间原则上不少于3分钟，国家级和省级项目可适当延长。内容含项目简介、创新点、实施过程、目标完成情况、经费使用、成果展示、实践收获；
3. 提问环节：评审专家围绕项目成果、技术细节、创新点、后续规划提问，项目组现场应答；
4. 打分评议：专家现场独立打分，工作小组汇总平均分，专家组合议形成验收意见。
六、材料报送要求
请于2026年5月17日前，各项目组提交如下材料至评审工作小组。
（一）纸质材料
1.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报告》
2.《大创项目延期结题申请表》（仅延期项目提交）；
3.成果展示报告
（二）电子版材料
1.结题汇总表、成果统计表；
2.成果展示报告、延期申请表；
3.结题报告；
4.答辩 PPT
七、工作要求
严格规范：评审专家需公平公正履职，严守保密与回避原则，杜绝人情评审；
材料真实：项目组须保证提交材料真实有效，严禁伪造成果，一经查实取消结题资格并通报批评；
按时推进：各环节严格按时间节点执行，逾期未提交材料视为自动放弃结题；
归档留存：学院完整归档答辩记录、照片、评审意见、公示文件等材料，以备核查。
八、附则
本方案由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负责解释；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
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
2026 年 5 月 14 日
